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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联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安联（中国）保险控股有限公司 

向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的重大关联交易信息披露报告 

 

2021-12-29 

 

安联（中国）保险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安联中国控股”）拟向安联保

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安联资管”或“公司”）增资。根据《中国银

保监会关于印发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银保监 发〔2019〕35 

号）的规定，现将安联中国控股向安联资管增加注册资本金的重大关联交易情

况披露如下： 

 

一、交易对手情况 

交易对手：安联（中国）保险控股有限公司。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外国法人独资）。 

经营范围：（一）投资设立保险类企业；（二）管理控股投资企业的各种国内

国际业务；（三）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投资业务；（四）经批准开展国内国际保险

业务；（五）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。

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 

注册资本：440,449.689 万元人民币。 

关联关系：安联（中国）保险控股有限公司是安联资管唯一股东。 

 

二、关联交易类型及交易标的情况 

本次关联交易为投资入股类关联交易。由安联中国控股以自有资金向安联资

管增加注册资本金 4 亿元人民币，增资后安联资管注册资本金由 1亿元人民币增

加至 5亿元人民币。 

 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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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12 月 10 日安联资管唯一股东安联中国控股通过股东决定，同意并

批准以自有资金向安联资管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4亿元的增资方案，注册资本由

人民币 1亿元，增至人民币 5亿元，持股比例不变，增资前后公司股权结构保持

不变，2021 年 12 月 15 日，安联中国控股以其自有资金缴付至安联资管本次增

资的验资账户。 

 

四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

本次增资前后公司的股权结构保持不变。该交易的定价符合合规、诚信及公

允原则，未损害公司及消费者利益，对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亦无负面影响。 

 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安联资管拟任董事的任职资格尚待中国银保监会核准，因此安联资管董事

会尚无法正常运作。安联中国控股作为安联资管的唯一股东，于 2021年 12月

10日以股东决定的方式批准了该关联交易。 

 

六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

上述变更注册资本事项需报中国银保监会批准后方可实施。 


